后勤保障处（总务处）主任职责

1．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制定总务工作计划，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，做到人人有专责、事事有人管、办事有标准、 工作有检查。

2．组织和督促财会人员严格财经制度，发扬经济民主。组织编造预算、决算，提交校长审批后执行。合理使用经费，定期公布帐目。在规定权限内，负责批核收支单据，监督财务人员按财经制度记帐、算帐、按月结报。经常检查收支情况，保证经费使用正常、合理，勤俭办学。

3．管理好校产。管理学校所有校产，坚持请购、验收、登记造册、交接制度，按部门归口管理，建立保管责任制，进程检查执行情况，严格执行赔偿制度。
4．经常了解教学需要，及时供应教育教学所需物资。负责添置、维修校具、教具和生活用具。

5．关心师生生活，办好食堂，搞好师生伙食，经常深入食堂了解师生伙食情况，监督食堂供应商履行合同条款规定的义务，监督食堂操作人员按规范进行食品操作，杜绝事故发生，及时回收各项款项。

6．负责水电管理，保证正常供电、供水。

7．负责学校绿化、美化、香化工作，管理学校花草树木，督促临时工做好学校环境卫生工作。

8．负责本处室职员工人聘任、考核评估及考勤工作，教育总务部门教职工以良好的行为为师生服务，带好全处教职工熟悉业务，积极工作，不断提高整体业务素质以及后勤管理、服务水平。

9．定期检查校产及校舍状况，发现问题立即组织维修。负责组织完成校舍修、建任务，保证修、建质量。

10．定期向校长或校务会议汇报工作，总务方面的重大问题必须向校长请示后再作处理，完成校长、校务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1．经常与各部门沟通，配合其他部门做好工作。

